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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康达法意字【2023】第 4034 号 

 

致：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作为发行人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下称

“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下称“《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下称“《实施细

则》”）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就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规性情况出具《北京市康

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下称“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仅基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对所查验事项是否合法合规、是否真实有效进行认定是以现行有效的（或事实

发生时施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政府主管部门做出的批准和确认、本

所律师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

评级机构、公证机构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以及本所律师从上述公共机构抄录、

复制、且经该机构确认后的材料为依据做出判断；对于不是从上述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

文书，或虽为本所律师从上述公共机构抄录、复制的材料但未取得上述公共机构确认的

材料，本所律师已经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仅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法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

务事项仅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本所律师对于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

业事项不具有进行专业判断的资格。本所律师依据从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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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文书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意味着对该文书中的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保证本法律意见

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本法律意见书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所律师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本所律师已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即发行人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材料上的签字、印章均

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发行人所提供的文件和材

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

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本次发行其他相关

文件一起上报。 

除非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简称与本所就本次发行已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等法律文件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就发行人本次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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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发行人内部的批准和授权 

1. 2023 年 3 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无需编制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

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 年）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关于与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广电平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3 年 3 月 24 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

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2. 2023 年 5 月 8 日，发行人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

订稿）》《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无需编

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

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关于与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广电平

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制

定<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根据发行人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



 4 / 12 

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宜。 

（二）有关监管部门关于本次发行的批准 

2023 年 5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出具《国防科工局关于广州

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作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意见》（科工计[2023]435 号），

同意本次发行。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及中国证监会注册 

2023 年 6 月 2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下发《关于广州海格通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发行人符合发行

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3 年 7 月 20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同意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97 号），同意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注册申请，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取得发行

人内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以及国防科工局的同意，并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发行结果 

根据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信证券”或主承

销商）签署的《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

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之承销及保荐协议》，中信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主承

销商。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询价结果、定价和配售情况及缴款和验资过程如

下： 

（一）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向深交所报送《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与承销方案》（下称“《发行方案》”）以及《广州海格通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拟发送对象名单》等文件申请启动本次

发行。截至 2023 年 8 月 29 日，符合发送认购邀请文件相关条件的投资者共计 86 名（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符合发送认购邀请文件相关条件的证券公司的同时，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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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前 20 名股东之一）。 

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电子邮件发送记录等资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9 月 26

日向前述投资者发出《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下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申购报价单》（下称“《申购报价单》”）、《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产品认购信息表》（下称“《认购信息表》”）、《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询价对象出资方基本信息表》及《投资者参与认购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风险揭示书及投资者确认函》等认购邀请文件（以下合称“认购邀请文件”）。 

除上述投资者外，2023 年 8 月 29 日（含）向深交所报送《发行方案》后至申购日

（2023 年 10 月 9 日）上午 9:00 前，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共收到 10 名新增投资者的认购意

向，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9 月 26 日（含）至询价申购日（2023 年 10 月 9 日）上

午 9:00 前向该等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文件。 

截至询价申购日（2023 年 10 月 9 日）上午 9:00 前，发行人、主承销商以电子邮件

方式共计向 96 名符合相关条件的投资者（下称“询价对象”）发出了认购邀请文件，邀

请前述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前述 96 名投资者（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符

合发送认购邀请文件相关条件的证券公司的同时，为公司前 20 名股东之一）中，具体包

括海格通信前 20 名股东中的 18 名股东（截至 2023 年 8 月 18 日，剔除海格通信及主承

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

关联方）、21 家基金公司、10 家证券公司、5 家保险机构以及 43 家表达认购意向的其他

类型投资者。 

经核查，《认购邀请书》主要包括认购对象与条件，认购时间与认购方式，确定发行

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票的程序和规则，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特别提示等内容。《申购

报价单》主要包括认购价格、认购金额、承诺事项以及申购对象同意按照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最终确认的获配金额和时间足额缴纳认购款等内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认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及询价对象的范围符合《发行注

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发行人

关于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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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的询价结果 

1. 申购报价情况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在《认购邀请书》所确定的申购时限内（2023 年 10 月 9 日

9:00-12:00），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共收到 15 名投资者提交的《申购报价单》《认购信息表》

等。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保证金收款证明，除基金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无须缴纳申购保证金外，其余投资者均足额缴纳了保证金。经核查，

前述 15 名投资者提交的《申购报价单》均为有效申购报价。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对所有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了统一的簿记建档，申购报价的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价格（元/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佛山保利防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0 13,000 

2 UBS AG 

10.18 13,400 

9.35 15,600 

3 
中兵国调（厦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9.77 13,000 

8.93 15,000 

4 
广州产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

“广州产投产业升级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56 13,000 

10.01 26,000 

9.46 39,000 

5 
国华卫星应用产业基金（南京）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0.56 13,000 

10.00 15,000 

6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81 21,260 

10.31 41,710 

9.81 44,365 

7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5 30,000 

9.45 30,000 

8.89 30,000 

8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颐股票专项

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38 13,000 

9 上海北斗七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10.61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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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价格（元/股） 认购金额（万元）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65 16,220 

10.26 26,370 

1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51 13,663 

10.37 13,863 

9.70 19,163 

12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83 13,000 

1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70 27,927 

10.42 43,217 

9.97 57,311 

14 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0.46 49,900 

15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10.45 40,000 

10.00 45,000 

9.69 50,0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有效申购的文件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相关规定；

有效申购的认购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认购邀请书》规定的认购资格。 

2. 本次发行的定价和配售情况 

根据申购报价情况，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照《认购邀请书》规定的认购价格优先、认

购金额优先及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的配售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0.46

元/股。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无线电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广

州广电平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平云产投”）在内的共 11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数量为 177,385,277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855,449,997.42 元。 

根据《认购邀请书》规定的配售原则，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下称“发行对

象”或“认购对象”）及获配股数、获配金额情况等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28,417,121 297,243,085.66 18 

2 广州广电平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7,738,527 185,544,992.42 18 

3 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011,659 41,961,953.1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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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4 
上海北斗七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14,340,344 149,999,998.24 6 

5 
国华卫星应用产业基金（南京）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428,298 129,999,997.08 6 

6 
佛山保利防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428,298 129,999,997.08 6 

7 

广州产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代“广州产投产业升

级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428,298 129,999,997.08 6 

8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698,852 279,269,991.92 6 

9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325,047 212,599,991.62 6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506,692 162,199,998.32 6 

1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062,141 136,629,994.86 6 

合计 177,385,277 1,855,449,997.42 -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

资金金额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以及《发行方案》《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发行过程合法、合规。 

（三）签订股份认购协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与无线电集团、平云产投分别签署了《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与其他 9 名认购对象分别签署了《关于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以上协议合称“《股份认购协议》”）。

本所律师认为，前述 《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所附生效条件全部成就。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股份认购协议》的内容合法有效，符合《发行注册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

会决议的相关要求。 

（四）缴款及验资 

根据前述《缴款通知书》，发行对象应于 2023 年 10 月 12 日 16:00 前将认购资金汇

至主承销商指定的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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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3 年 10 月 13 日出具的《验证报告》

（天健验〔2023〕7-95 号），截至 2023 年 10 月 12 日 16 时止，主承销商指定的认购资金

专用账户已收到本次发行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1,855,449,997.42 元。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3 年 10 月 13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3]第 ZC10406 号），截至 2023 年 10 月 13 日止，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人民币 1,855,449,997.42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3,820,543.44 元（不含增值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841,629,453.98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77,385,277.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1,664,244,176.98 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对象已按照《股份认购协议》及《缴款通知书》约定的

时间缴纳其应予缴纳的认购款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缴款和验资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

协议》等法律文件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发出认购邀请、投资者申购报价、定价和配

售、签订股份认购协议、缴款及验资等发行过程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 

（一）认购对象的主体资格 

根据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等文件，本

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共 11 名。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主承销商对本次股

票的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予以核查。经审核，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

均具有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主体资格，且未超过三十五名。 

（二）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根据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等文件，并

经核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网址：https://www.amac.org.cn/）等公开渠道，本

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私募产品登记备案情况如下：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无线电集团及平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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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均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私募

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程序。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其管理的公募基金产品、养老金产品、社保基金产品不属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

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

划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

办法》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自律规则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 

3、佛山保利防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

资基金，其管理人为保利科技防务投资有限公司，已按照上述规定进行了私募投资基金

备案及其管理人登记。 

4、国华卫星应用产业基金（南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

的私募投资基金，其管理人为国华卫星应用产业基金管理(南京)有限公司，已按照上述规

定进行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及其管理人登记。 

5、上海北斗七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

资基金，其管理人为北斗七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按照上述规定进行了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及其管理人登记。 

6、广州产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广州产投产业升级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已按照上述规定进行了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及其管理人登记。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

关于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要求，涉及需要备案的产品均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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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

计划备案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 

（三）关联关系核查 

根据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提供的相关资料、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及《申购报价单》

中认购对象的承诺事项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对象中包含发行人控股股东无线电

集团及无线电集团全资子公司平云产投，为发行人的关联方，该二者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构成关联交易。在发行人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内部制度的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

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已对本次发行相

关事项回避表决。 

除无线电集团及平云产投外，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

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亦不存

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其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

益承诺，以及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均具备参与本次发行的主

体资格，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发行方

案》的相关规定。 

四、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本次发行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形

式和内容合法、有效；发出认购邀请、投资者申购报价、定价和配售、签订股份认购协

议、缴款及验资等发行过程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及《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最终确

定的发行对象均具备参与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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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之专用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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